市政府各部门执行“三定”规定情况
评估工作方案

为做好市政府各部门执行“三定”规定情况评估工作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，根据《许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开展市政府机构改革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许编〔2011〕2号）精神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一、评估的范围对象
市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，市粮食局、市公务员局。
二、评估的主要内容

市政府各部门执行“三定”规定情况评估的主要内容具体细化为5个方面共20项：

（一）在转变职能和履行职责方面，主要查看以下内容：
⒈各部门增加或者加强的职责是否在部门工作安排、总结中体现，是否建立岗位责任制。
⒉各部门取消的职责是否落实到位，是否已正式下发文件取消，是否存在变相恢复的情况；已下放给县市区或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、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责，是否已正式下发文件移交，目前执行情况如何。

⒊各部门划入的职责是否分解到相关内设机构，是否已开展工作，划转的职责是否已划转到位。
⒋市政府规定已取消、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是否落实到位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是否简化了审批环节，审批效能是否进一步提高。
⒌职责履行过程中是否出现工作失误，行政投诉、来信来访率是否偏高，工作程序是否在网上和公开栏中公开，是否出台相关文件等。
⒍职责履行的效果。主要了解职责履行后产生的效益、受表彰情况、服务对象评价和工作创新等情况。
（二）在理顺职责关系方面，主要查看以下内容：

⒎对牵头的职责，牵头部门是否切实发挥了牵头作用。
⒏对分工协作的职责，是否建立了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，是否建立健全了宏观调控协调机制、会商机制、相关沟通机制，是否定期通报重大情况、协商解决有关重大问题。
⒐职责履行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职能交叉现象。
（三）在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方面，主要查看以下内容：

⒑是否按“三定”规定设置内设机构，是否有自设机构、自行调整机构、擅自增挂牌子、更改机构名称等问题。
⒒是否按“三定”规定批准的机构名称更换印章。
⒓是否按照“三定”规定使用领导职数、配备中层领导干部。
⒔是否存在超编制限额配备人员，是否存在长期借用临时人员、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混岗现象。
⒕人员变动调整后是否及时到编制部门办理进减编手续。

⒖机构编制人员需要调整划转的部门，所定调整的机构编制和人员是否已按改革方案调整到位。

（四）在所属企事业单位划转方面，主要查看以下内容：

⒗移交人员档案划转情况，组织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手续是否齐全。

⒘国有资产划转情况，国资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手续是否完备。

（五）对这次市政府机构改革和部门“三定”工作的总体评价方面，主要了解以下内容：

⒙总体评价和认识。

⒚职责、机构、编制等方面还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⒛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、理顺职责关系、强化责任、完善机构编制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三、评估组组成
评估组由市编办领导带队，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组成。

四、方式方法

（一）召开座谈会

召开机关科室和所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座谈会，听取部门领导关于“三定” 规定执行情况的自评汇报。重点听取对部门职能调整、职责确定、内设机构设置、人员编制核定、超编人员消化以及巩固政府机构改革成果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。一般10-15人（不包括评估组成员）。

（二）查阅资料

1、查看单位“三定”规定、单位科室职责分工文件、单位及科室工作计划、总结和相关材料；掌握部门“三定”规定确定的取消、下放、划入、划出、增加、加强的职责是否落实到位。

2、查阅内设机构领导人员任职文件。掌握部门是否按核定的领导职数配备干部，是否存在挂牌机构单独设置，是否存在内设机构擅自挂牌，是否擅自变更内设机构名称。

3、查阅机构编制台账、工资统发表和划转人员的相关手续。核实人员划转是否到位，是否存在混编、混岗、在编不在岗问题。

（三）实地查看。

深入各科室查看机构牌子、部门和内部科室工作制度及印章启用情况，了解机构运转和政务公开情况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。

一是召集职责调整科室人员、所属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座谈，征求对本部门职能转变、职责关系、机构编制的落实情况以及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。二是与管理服务对象座谈，召集部门的管理服务对象代表进行座谈，听取他们对评估部门履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。三是进行问卷调查，分别在机关部分同志和管理服务对象代表中进行问卷调查，主要了解评估部门转变职能、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等情况。

（五）反馈。

评估组根据评估情况，提出初步意见反馈被评估部门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评估阶段。市编办将于3月11日起，组织评估组对各部门执行“三定”规定情况进行评估。
（二）反馈整改阶段。评估结束后，市编办对各工作部门执行“三定”规定情况进行汇总，并及时反馈评估结果，对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，并下达整改通知书。逾期未整改的，将按机构编制管理的相关政府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三）总结上报阶段。对各部门自评和评估组的评估情况进行分析研究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，形成市政府部门“三定”规定执行情况评估报告，上报市委、政府、市编委，迎接省编委对我市机构改革情况的评估。
市编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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